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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对公司 202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就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事项出具法律意

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临时股东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

审查，查阅了相关会议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决议一并公告，并依法

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

公司于 2025年 9月 29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定于 2025年

10月 16日召开本次临时股东会。公司已于 2025年 9月 30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及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上刊登了《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的通知》。

上述会议通知中除载明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会

议召集人、会议审议事项和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外，还包括了参加网络投票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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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作流程等内容。

经查，公司在本次临时股东会召开十五日前发出了会议通知。

2.本次临时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股东可以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经查，本次临时股东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

网络投票安排。

3.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5年 10月 16日 14点 30分在江苏

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董事长贾国荣先生主持。会

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等相关事项符合本次临时股东会通知的要求。

经查验公司有关召开本次临时股东会的会议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本所律师

认为，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

会议召集人、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等相关事项。

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临时股东会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和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417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703,292,39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2512%。其中：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8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689,090,65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357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有关规定进行了身份认证。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表决结

果，参加本次临时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409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14,201,7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35%。

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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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临时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查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与会人员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

委托证书及对召集人资格的审查，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

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临时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就提交本次临时股东会审议且在

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699,996,09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313%；反对股数2,925,86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160%；弃权股数370,44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7%。

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699,998,89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317%；反对股数2,923,58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156%；弃权股数369,92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7%。

2.02 债券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699,998,89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317%；反对股数2,918,78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150%；弃权股数374,72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3%。

2.03 发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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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股数699,993,89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309%；反对股数2,923,78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157%；弃权股数374,72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4%。

2.04 债券期限及品种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699,859,49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118%；反对股数3,058,18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348%；弃权股数374,72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4%。

2.05 债券利率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699,993,89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309%；反对股数2,918,78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150%；弃权股数379,72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1%。

2.06 债券的还本付息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699,859,49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118%；反对股数3,058,18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348%；弃权股数374,72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4%。

2.07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699,998,09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315%；反对股数2,918,28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149%；弃权股数376,02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6%。

2.08 赎回或回售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699,996,89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314%；反对股数2,915,78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145%；弃权股数379,72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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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担保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699,990,39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304%；反对股数2,924,58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158%；弃权股数377,42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8%。

2.10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699,855,99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113%；反对股数3,058,18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348%；弃权股数378,22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9%。

2.11 承销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699,993,39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309%；反对股数2,917,38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148%；弃权股数381,62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3%。

2.12 交易流通场所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699,946,89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243%；反对股数2,969,68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222%；弃权股数375,82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5%。

2.13 偿债保障措施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699,963,09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266%；反对股数2,952,68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198%；弃权股数376,62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6%。

2.14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699,963,09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266%；反对股数2,953,48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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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0.4199%；弃权股数375,82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5%。

3、《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699,962,59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265%；反对股数2,767,68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935%；弃权股数562,120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0%。

本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按《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网络投

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和统

计数，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临时股东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

本次临时股东会不存在对会议现场提出的临时提案或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

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行使及计票、监票的

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临时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会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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